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

《安仁村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安仁村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项目
	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黄家庄村委会安仁村


	石林仁合牧业有限公司
	湖北黄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，用地220亩（146740m2），其中生猪育养基地用地100亩、蔬菜种植基地用地69亩、预留空地51亩，建设养殖小区、办公生活区及配套设施以及厂区绿化，实现年出栏猪1万头（育肥猪5000头、仔猪5000头），年存栏成年猪只2557头，种植当地日常食用蔬菜，年供应蔬菜500t。
	（1）水环境影响分析

①地表水环境

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及生活废水，其中废水经收集或预处理后采用沼气工程发酵+AAO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，处理后产生的沼液作液体有机肥用于养殖基地绿化、蔬菜基地及周边耕地浇灌施肥，不外排地表水体，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规范处理后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②地下水环境

项目运营过程中废水产生量较小，产生的废水经相应处理后用于施肥及浇灌，对地下水污染较小；本项目设置易污染地下水的圈舍、临时堆放场、污水收集管道、道路广场等设施应采用相应防渗措施，可确保防渗效果；项目运营过程中对地下水影响较小。
（2）大气环境影响分析

项目运营过程调整饲料配方，在圈舍、堆粪场周围地面及粪便上喷洒安全高效的生物除臭剂，种植绿化树木，减小异味产生、排放，在项目厂界处，各污染物浓度不仅满足无组织排放厂界浓度达标要求，同时也达到其质量标准要求。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关心点为项目东侧居民点距项目300m，项目大气排放无超标点，对项目最近环境保护目标东侧居民点的影响可以接受，沼气燃烧后废气主要为二氧化碳及水份，对环境影响较小；饲料粉碎间外溢粉尘、耕作粉尘、机械废气经自然扩散、绿化吸收后对环境影响较小；食堂油烟经处理后达GB18483－2001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，即油烟最高允许排放速率≤2.0mg/m3的要求。
（3）声环境影响分析

本项目噪声源强为70-85dB（A），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猪只叫声及各类生产设备，根据本次评价预测噪声经基础减振、墙体阻隔距离衰减后，项目厂界东昼间均达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均达2类标准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（4）固体废物

项目产生的固废有猪粪、饲料残渣、分娩物、病死猪只、
沼渣、医疗废弃物、废弃包装物、失效脱硫剂、废弃蔬菜、生活垃圾，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理，不外排，对项目所在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